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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性別分析指引 

1. 確認議題與問題 

(一)計畫名稱 新闢公園內男女廁所設置比例之探討 

(二)領域(可

複選)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其他：（請說明） 

(三)問題、現

況或性別

不平等情

形之描述 

配合新北市公墓變公園與都市更新增加公園綠地等政策，

以及現今民眾休閒遊憩意識增加，公園使用人數大增，對於公

園廁所的需求也因此大增。 

每個人都有不可避免的生理上的排泄需求，而出門在外常

常也需要乾淨衛生的公廁提供我們臨時的生理需求，因此公廁

問題是和每個人息息相關的，根據美國康乃爾大學所做的調

查，男性使用公共廁所的時間平均每次為 45 秒，而女性為 

80 秒，藉由統計新工處近年新建公園男女廁數量，來檢討並

作為後續建置公園時之設計依據。 

 

 

 

(四) 融入性別觀點，就議題進行統計分析(至少分析 1項統計指標) 

統計指標分析

1:「公園設置

廁所比例」 

指標定義及時間數列資料說明 

(1)統計指標定義：本項指標係新工處近年建置有廁所公園比

例。 

(2)時間數列資料：動態資料(累積 104至 108年)。 

 

文字說明 

依據統計新建工程處歷年來新闢公園中，規劃有廁所之數

量，以及公園竣工後移交給區公所等維管單位，公園新設或拆

除廁所後，公園現況擁有之廁所數量，兩者相互比較以檢討後

續新闢公園是否需規劃廁所。 

新建工程處共計新闢22座公園，其中僅有2座公園規劃設

有廁所，僅約9.1%，公園於啟用並移交予維管單位後，現況已

有6座公園增設廁所，廁所比例由新闢時9.1%大幅成長至

36.4%，依此資料顯示，民眾前往公園遊玩時有使用廁所之需

求，後續規劃新闢公園時應將建置廁所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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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說明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交叉分析 

 性別統計指標之其他複分類，如行政區別、族別、職業

別、年齡別及學歷別等。 

複分類 1 複分類 2 複分類
3 

複分類 4 複分類 5 

廁所男女便

斗比例 

    

 複分類 1 之差異情形分析。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日前表示，為讓女性朋友更方便，決議

修改「男女廁所便器數量」規定，通過《建築技術規則》新規

定衛生設備需求模式分為「同時使用類型」和「分散使用類

型」兩大類。前者指一下子湧現大量如廁需求的場所，包括戲

院、電影院、歌廳、車站、航空站等，男女大便器數量比例必

須一比五；後者如辦公廳、工廠、宿舍等，男女大便器比至少

一比三，以改善長期對女性不友善的環境空間。 

依據統計新建工程處歷年來新闢公園之廁所中，汐止白雲

公園男女大便器比例為一比二、新莊頭前公園大便器比例為二

比二，與內政部營建署《建築技術規則》新規定男女大便器比

至少一比四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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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分類 1 圖表說明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2. 確定預期成果 

(一)訴求 1.檢討並作為後續建置公園時之設計依據 

2.減少女性民眾至公園遊玩等候廁所時間 

(二)達成目標之統

計指標訂定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第三十七條，衛

生設備數量表規定，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男女大便

器數量比例需大於一比四。 

另依據「公共場所廁所條例」草案第三條第六款，大型

公園園區面積一萬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公園，男女廁所

比例應為一比五。 

新建工程處目前已開闢之公園男女廁所比例為一比

二及二比二，明顯不符合現今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之一比

四，若未來「公共場所廁所條例」草案通過後，男女廁

所比例將修正為一比五，與現況之差距將更為巨大，廁

所之建置工期少則數月多則兩三年不等，故短期目標應

改善既有廁所之男女便斗比例，中長期目標應為後續新

闢之公園廁所符合「公共場所廁所條例」草案規定之男

女廁所比例一比五。 
 

 

(三)相關法規 內政部 103.08.19台內營字第 1030808667號令修正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條文，建築物

裝設之衛生設備數量不得少於下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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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供公

眾使用之

建築物 

總人數 男 女 個數 總人數 個數 

  

一至五十 一 二 一 一至十五 一 

五十一至

一百 
一 四 二 

十六至三

十五 
二 

一百零一

至二百 
二 七 四 

三十六至

六十 
三 

        
六十一至

九十 
四 

        

九十一至

一百二十

五 

五 

超過二百人時，以人數男女各

占一半計算，每增加男子一百

二十人男用增加一個，每增加

女子三十人女用增加一個。 

超過二百

人時，每

增加男子

六十人增

加一個。 

超過一百二十五人

時，每增加四十五

人增加一個。 
  

 

 

「公共場所廁所條例」草案 

 

第 3 條     

 

下列公共場所，應設置公共廁所供民眾使用，男女廁所

比例應為一比五，其中坐式廁間及蹲式廁間設置比例應

達二比三，且每十個大便器及小便器分別應增設一間無

障礙廁所，六層樓以上之建築物，每三層至少須有一間 

無障礙廁所，並有明顯標示： 

 

一、 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總樓地板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政府機關（構）。 

二、 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公

營事業。 

三、 服務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鐵

路車站、航空站、捷運交會轉乘站及進出站人數達

該捷運路線運量前百分之五十之捷運車站。 

四、 運送旅客之鐵路列車。 

五、 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百

貨公司、零售式量販店、國際會議中心、飯店及婚

宴會館。 

六、 大型公園園區面積一萬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公

園。 

七、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公共廁所之

基本設備、安全、採光、通風及管理、維護或使用

等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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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展並選擇方案 

(一)方案說明(至少須訂定 2 個以上的方案，並進行各項方案內容描述。)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 1 改善既有公園

廁所男女便斗

比例 

既有廁所男女比例不符既有規定

者，以較為簡單如隔間修改等方式，

減少男便斗數量並增加女便斗數量，

以符合男女便斗比例。 

方案 2 新闢公園規畫

符合一比五男

女比例之廁所 

後續有需新闢之公園，於規劃階

段即將一比五男女比例之廁所納入考

量，以符合未來可能之法規規定。 

(二)延伸議題(有助於提升方案品質或優化的議題，供機關未來可再精進改

善之方向，請至少填寫 1項) 

性別友善廁所 性別友善廁所，應係既可供男性使用，又可供女性使

用，讓廁內空間不以生理性別作為區隔，而是讓任何性別

的人皆得以安心無障礙的如廁，建置性別友善廁所，使廁

所空間能更為活用。 
 

4. 分析並提出意見 

(一)分析比較 

方案名稱 方案(計畫)1： 

改善既有公園廁所男女便

斗比例 

方案(計畫)2： 

新闢公園規畫符合一比五男女

比例之廁所 

經費 

改善既有公園或增加女性

專用流動廁所。 

續另行匡列經費 

調整規畫內容。 

可於已匡列之經費內調整規畫 

施作單位 
已移交維管單位 

所需程序及作業較複雜 

仍由新建工程處辦理 

修正較容易 

時效性 工程期程較短 工程期程較長 

(二)方案之選定：方案 2：新闢公園規畫符合一比五男女比例之廁所 

 
 

 (三)方案(計畫)類型與預決算數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108 年 109 年 110 年(計畫執行年度) 
 預算數 0 0 0 

 決算數(執行數) 0 0 0 

 類型 1-B 1-B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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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註： 

1.性別預算類型說明如下： 

(1)類型 1-A：針對單一性別所編列的預算：指專為單一男性、女性、青少年女性或老年男性等所編列的預算。 

(2)類型 1-B：針對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預算：指專為執行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預算。 

(3)類型 2：促進各種職場性別平等工作機會的預算：指本府編列預算或制定辦法，以促進不同性別在各類職場的平等

就業機會與參與決策機會，從制度環境面補充條件或解除限制。 

(4)類型 3：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指前述 3項預算以外，且非專為特定性別所設計，但對性別

平等具有重大影響所編列的預算。 

2.若計畫屬中(長)期性計畫案，則須填列計畫執行前 1年(2年)之預算數、決算數及預算類型。 

5. 執行決策之溝通 

(一)涉及層級 

(可複選) 

1.僅本機關              2. ■涉及其他機關 

涉及中央 

涉及縣市 

涉及跨局處業務 

■涉及跨科室業務 

■涉及公所業務 

(二)討論會議 

   

會議情形-(未來) 會議決議重點 

新工處年月日

公園案基設會議 

研商會議重點摘錄： 

預計研擬建置廁所之可行性 

新工處年月日

公園案細設會議 

研商會議重點摘錄： 

預計研擬廁所之細部設計 

6. 評估與監督 

(一) 計畫執行機關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二) 計畫主責承辦人員/科室 工務科 

(三) 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四) 各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1.會議情形 108年 7月 22日本局第 3次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會議 

2.會議決議重點 研商會議重點摘錄：同意備查 

3.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民間

專家學者建議事項 
無 

 


